
新型城镇化中如何实现农民工住房保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已于 3 月 18 日正式发布，3 月

19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多位政府高层介绍《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基本情况。在诸多发言内容中，很多门户网站都把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的一句话“要为城市中常住农民提供住房保障”作为标题。《新

型城镇化规划》原文中也有“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专

门表述。 

可见，现在社会公认，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是新型城镇化的最大挑战，

而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困难所在。但大家都很好奇，究

竟如何对农民工实现住房保障全覆盖，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要提供到什么样的程

度。当前，连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都还不能说做得十分到位，或者说城镇

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该怎么做、做到多少，都还有很多争议。现在再加上一个农

民工的住房保障，更让社会高度关注和怀疑，政府是否有这样的财力，社会是否

有这样的承受能力。这就需要回到住房保障的本质来思考。 

住房保障，是保障“住房权”。所谓住房保障，我把其理解为对“住房权”

的保障。但住房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存权，更是发展权。2013 年 10 月 29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的集体学习

时候就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所谓发展权，在国际社会权利研究中广泛的意见是认为，政府是义务人，需

要采取积极行动来主动实现公民这方面权利，归类于积极义务。早期很多国家认

为，公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保障和发展，不是公民自身天赋的权利，而是

政府出于统治动机和维稳政策而附加带来的。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包

括住房权在内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是公民的天赋权利，也是可落实、可执行，

政府对实现住房权负有积极义务。 

回到农民工住房保障这个问题上，对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即是保障农民工

在城市发展的权利。城市建设，基于广大农民工的鼎力参与；城市繁荣，也需要

农民工的参与。 



住房保障，不是无限责任，而是有限责任。住房保障中需要强调政府的主体

地位与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居民住房承担无限责任。与其他领域的社会保

障机制一样，在住房领域的保障方面也要十分注意防范“福利陷阱”。也就是说，

对于住房保障，政府承担的是救济责任，只有在个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从市场解

决住房问题、影响到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时候才应该出面干预。 

依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划清政府与市场在住房提供中的边界。当个人依靠

自身力量从市场就可以满足基本住房需要的时候，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市场合理秩

序；只有在面临无法靠自身能力克服的住房困难时，才有必要政府直接介入提供

紧急救济，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 

当然，在实务操作中，对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过多或过少，都会引发很大

的社会矛盾。很多地方政府害怕给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因为害怕在本地形成所

谓的 “福利洼地”，吸引过多本不希望来的人口。 

这方面需要与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所提出的户籍改革联动起来。具体

而言，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所提出的居住证制度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尝试

户籍积分制和社会保障卡的配套提供。 

户籍积分制是指农民工及城市间迁移人口等外来流动人口，随着就业年限、

居住年限、城镇参保年限和对当地贡献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对当地公共服务和公共

福利的进入权限，直至获得落户资格，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完全一样的公共服务。 

而社会保障卡则可以全国流通和携带，保障流动人口在每个地方都能得到最

基本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但同时又避免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享受多份、或重

复享受公共福利补贴。社会保障卡可享受的公共福利，分为全国一致的基本福利

和地方性附加福利。基本公共福利的费用应该从中央财政出，以保障公共服务均

等化，而地方附加福利则来自地方财政，作用是锦上添花，也是地方政府针对性

吸引人才的手段。 

积分制和社会保障卡相互配套，保基本，可增长，这样既可以逐步替代现有

的户籍制度，真正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也消除了地方政府害怕出现“福利洼

地”的担忧。作为配套，要采取措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扩大吸收外来流动人口

的市民化，对地方政府城镇化指标的考核，要从以常住人口为基准走向以实际享

有市民待遇的人口为基准，最后以户籍人口为标准。所以此次《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首次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也明确提出

了“探索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都有这方面的用意。 

具体到农民工的住房保障，也是同样原理。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城镇住房

保障条例》的制定和颁布，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出发点，明晰全国城镇范围内总

体一致的基本住房保障标准，同时明确政府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明

白，实施住房保障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仔细想一想，我们在社会问题中所讨论的住房，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四面砖

墙加天花板和地板的建筑本身，而是在一个特定城市中生活的落脚点和寻求城市

发展机会的根据地。购房者为住房所支付的费用，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建筑成

本，一部分是公共服务成本，第三部分是房产的增值预期贴现。租房人则只支付

前两部分。农民工之所以会发生住房保障危机，往往不在于他们支付不起对建筑

成本的对价，而主要在他们的收入或者说生产力，无法支付对城市高昂公共服务

成本的对价。为此，需要在对农民工提供住房时候，对依托住房上面的公共服务

与公共福利进行合理分解。 

一部分人人都应该享受的最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需要补贴的，主要是中央

政府来补贴，如最基本的建筑安全、人身安全、消防安全、免除流行疾病、清洁

用水、最小空间、子女对普通学校的就近入学机会等，以达到基本的住房保障水

准。可以有多种灵活方式。 

另一部分公共服务，如交通便捷性、商场、公园、绿化、子女对较好学区的

就近入学机会等，则是可以暂时延后的。等其收入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积累增长

而提高了支付能力后逐步加以提供，或者等其显示出技能和生产力的提高而给予

定向补贴。 

总体上，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需要农民工个人、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

四方合力，尽量采用市场化机制。但无论如何，政府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不可避

免。而政府自身关键要认识到，这种公共补贴是一种社会投资，会加速农民工自

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保障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繁荣，具有很强的外部收益性。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在 2020 年前实现 1 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

在城镇落户。而预计 2020 年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总量会达到 3 亿多。解决 1 亿人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占到三分之一，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国新办城镇化

规划专题新闻会上所说，“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全面解决农民工住房保

障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挑战，意义重大，需要基于公平正义和国家长远

战略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基于地方实际的多种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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